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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
请登录本报新媒体平台
或拨打热线互动 报料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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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审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

非标电动自行车设最长三年过渡期
省公安厅副厅长赵怀印在会上透露，《条例 （草案）》

强化源头管控。 在本省生产和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
强制性国家标准，并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标准、未经
产品认证的，不得登记上牌上路。 对新标准实施前在用的不
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设置最长三年的过渡期，临时通行
期满后，不得上道路行驶。

《条例（草案）》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
影响电动自行车质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 包括拼装电
动自行车；加装或者改装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
更换电动机、 蓄电池等动力装置导致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拆除或者改变限速装置；改变电动自行车铭
牌、电动机编码、整车编码等；加装车篷、车厢等改变车辆外
形结构、影响交通安全的装置。 “禁止具有前款所列情形之
一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

电动自行车也禁止逆行醉驾
《条例（草案）》设置通行停放规则。 规范驾驶通行规

则，禁止闯红灯、逆行、超速、醉酒驾驶，禁止牵引动物、浏览
电子设备等危险驾驶行为。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十六
周岁，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人。 其中明确，电
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施划非机动车道的，在
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不得逆向行驶、追逐竞驶；不得驶入高
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区域；不得超过
国家规定的最高时速。

此外，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在公共场所停放，应当停放在
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内；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的，车辆
停放不得占用盲道、人行道、消防通道，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不得影响市容环境。 在道路周边停放电动自行
车，应当使用非机动车道路停放点。 电动自行车未停放在非
机动车道路停放点， 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且驾驶人不
在现场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城市管理等有
关部门对现场予以整理，规范停放。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 楼梯间、 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
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 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
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
人电梯。

充电设施将成建筑硬件“标配”
《条例（草案）》加强公共场所、住宅小区和其他建筑

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充电设施的配套规划建设，明确集
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的建设要求， 保障电动自行车的停
放充电需求。

其中规定，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和其他建筑的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和有关标准建设和管理电动自行车充
电设施；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其他建筑应当采取措施逐步
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
电设施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应
当避免在非集中充电的室内场所充电。

建设管理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日常管理，
做好巡查检查，定期检修电动自行车充电线路，防止线路老
化、短路。

违法行为可能导致罚款扣车
违反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拼装、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

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罚款；

加装、改装的，责令恢复原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违反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未经登
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通过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
集、固定非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证据的，应当将电子技
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信息通知电动自
行车所有人，并告知其在三十日内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
理，电动自行车仍然上道路行驶，被发现后拒绝接受罚款处
罚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
留车辆。 当事人接受处理后，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返
还被扣留的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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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电子警察”发现违法将受处理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

我省是电动自行车销售、使用大省，据初步统计，全省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2800余万辆。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等乱象频发，如何加强管
理？ 7月 27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条
例（草案）》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维修、登记、通行、停放与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校园及周边治安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条例（草案修改稿）》初步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

校园及周边治安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按照省有关规定
设置警务站或者警务联络室，及时排查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
急报警装置接入本部门的监控或者报警平台， 并与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联网共享平台对接；建立、完善校园安全网上巡
查系统，及时掌握、快速处理学校安全相关问题。

同时，《条例（草案修改稿）》规定县级以上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明确承担安全管理工作的机构，
配备安全管理工作队伍，学校应当明确班主任、辅导员等岗
位安全责任；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和学校应当购买具有
相应资质的保安服务公司提供安全保卫服务。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预防、排查、处置机制，
按照规定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设立心理健康
辅导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有心理困扰或者心理
问题的学生，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辅导，及时给予必要的危
机干预。

《条例（草案修改稿）》规定，学校应当健全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确定专人负责，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落实校

长、老师、家长代表陪餐制。

学校应建立制度防欺凌防性侵
《条例（草案修改稿）》规定，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

全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工作制度。
学校应当设立学生求助电话和联系人，接到关于学生欺

凌报告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必要时，可
以由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对学生进行训导、教育。

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等严重欺凌和暴力行为，
学校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
部门依法处理，不得隐瞒。

学校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工作制度。 对实施性
侵害、性骚扰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
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学校主管部门报告，配合相关部门依法
处理，不得隐瞒；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学生及时采取保护
措施，并依法保护学生隐私。

违反条例规定，学生不遵守所在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或者
实施欺凌、故意伤害等行为的，由学校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
程度给予批评教育、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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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当落实“校长陪餐制”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安徽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

公安机关应当将校园及周边治安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 并及时排查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学校应当落实校
长、老师、家长代表陪餐制；7 月 27 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安徽省学校安全条例
（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修改稿）》）。


